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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

越南政府決議通過2024年增值稅減稅2%01

前言

越南國會於2023年11 月29 日在第6 次會議中通過決議，將部分商品及服務增
值稅 (VAT) 之減稅期限進一步延長至2024 年 6 月底。

要點

增值稅減稅2%

• 依照國會第43/2022號決議第3.1條的規定，2%增值稅減免適用於目
前適用10% 稅率之商品及服務，惟屬於電信、資訊科技、金融、銀
行、證券、保險、房地產業務、金屬、鑄造金屬產品、採礦產品
（煤炭除外）、焦炭、精煉石油及化工產品等特定產業除外，相關
規定適用於商品或服務在進口、製造、加工和貿易的所有階段。

• 該決議授權政府及早規劃增值稅減免規定，確保2024年度國家預算
收支不受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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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

越南政府頒布關於2023年降低土地租金的第25/2023號決定02

前言

越南總理頒布第25/2023/QD-TT號決定，有關2023年度減少30%土地租金相
關規定，並自本年11月20日生效。

要點

• 土地租金減免規定適用對象為企業或個人直接向政府承租土地，且
以每年支付土地租金者。租戶無需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即可享受
減稅政策。

• 該規定所減免之土地租金不適用於往年欠繳之租金及滯納金。

• 如果承租人亦享有其他租金減免或申請離地間隙補償金抵免，30%

的租金減免僅適用於扣除此類補貼後的租金金額。

• 承租人若於減免租金規定發布前已支付2023年度土地租金，以致有
溢付租金之情形，承租人可於下期/隔年度從應付租金中扣抵或申請
退款。

• 承租人需於2024年3月31日前，填妥第25號決定所規定表格（附上
相關證明文件）並提出2023年土地租金減免申請。管理當局應於30

天內核定土地租金減稅金額並回覆予申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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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

環境保護法令草案中的 EPR 法規修正案03

前言

由《2020年環境保護法》和《08/2022/ND-CP法令》所衍伸出的“生產者延
伸責任”（EPR）概念，指出製造商和進口商對於廢棄產品或包裝物的回收
和處理責任（請參閱我們先前的新聞簡報以獲取更多詳細資訊）。

政府目前正在研擬修訂 08 號法令的法令草案（「草案」）。

要點

目前擬修訂之草案內容包括：

1. 回收責任（2024年起）:

• 有些情形將予以豁免相關責任。若製造商/進口商不以財政捐款履行回收
責任，得就以下三種方式擇一執行:自行執行、僱用或授權其他個體執行
回收，另，草案不允許結合兩種或多種方法使用。在製造商/進口商授權
下進行回收的個體必須具有合法地位並以非營利為目的運作。無論授權範
圍，製造商/進口商皆需承擔相關責任（例如，相關資訊揭露的正確性）。

2. 廢棄物處理責任（2022年起）:

• 目前，50%的廢棄物處理財政捐款需在4月20日以前支付，剩餘金額需於
10月20日前支付。草案僅規定10月20日的付款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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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

環境保護法令草案中的 EPR 法規修正案（續）03

3. 適用於回收和廢棄物處理責任的相關修正:

• 根據第 08 號法令，EPR 不適用於相關產品/包裝年收入低於 300 億越南
盾的製造商，以及年進口額低於 200 億越南盾的進口商。該草案擬將進
口商的金額門檻由200億越南盾提高至300億越南盾。

• 草案擬新增對於「製造商」及「進口商」之定義，其中委託他人加工產品
視為「製造商」，委託進口視為「進口商」，因此皆須遵守 EPR規定。

• 財政部(MOF) 和自然資源與環境部(MONRE) 部長將聯合頒布由VEPF 基
金所籌集之財政捐款的相關管理和使用規定，而非由國家 EPR 理事會提
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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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

越南全球最低稅負制法令政策04

概要

根據2023年8月1日PwC 租稅要聞中所提及財政部發布越南全球最低稅負制
法修改草案並就此徵求公衆意見。

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於2023年11月29日在國民議會中討論通過。

該決議自2024年1月1日起生效。

要點

根據PwC 租稅要聞，關於全球最低稅收政策決議草案，期待已久的決議最終
於2023年11月29日獲得國民議會批准，並將於2024年1月1日生效。該決議
規定越南將採用(i)合格當地補充稅(“QDMTT”)和(ii)所得涵蓋原則(“IIR”)。立法
目的係為了保護越南的稅基，由於許多投資於越南的國家已經陸續宣佈將從
2024年開始採用IIR(例如，日本、韓國等)。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採行全球最低
稅負制，此舉提升越南企業的透明度和明確性。

所得涵蓋原則(“IIR”)和合格當地補充稅(“QDMTT”)操作:

• 根據PwC 租稅要聞中所提及OECD發佈的全球反稅基侵蝕(“GloBE”) 規則
中，跨國企業若符合適用條件，補充稅將用以支應中央政府預算，不同於
企業所得稅個別分配予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預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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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

越南全球最低稅負制法令政策（續）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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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稅義務:

納稅人須提交GloBE資訊申報表、補充企業所得稅申報表以及為因適應不同
會計準則而產生的差異分析(這似乎是對於OECD指引中所提到重大競爭扭曲
的解釋-請參閱普華永道觀察部分瞭解詳情)。越南的納稅申報日期如下:

• QDMTT:會計年度結束後12 個月內提交

• IIR:第一個會計年度結束後18個月內提交，後續會計年度結束後15個月內
提交

安全港條款和過渡性處罰減免:

• 該決議納入一項過渡性國別報告(CbCR)安全港條款，該規則與OECD的
GloBE相同。因此，在過渡期間如果滿足以下條件之一，則根據QDMTT

規則和/或司法管轄區的IIR進行的補充稅為零。

• 該跨國企業國別報告中的總收入低於1000萬歐元，且所得稅前損益為虧
損或低於100萬歐元。

• 跨國企業適用簡易版有效稅率，該稅率大於或等於財政年度的過渡稅率。
2023及2024年過渡稅率為15%，2025年為16%，從2026年開始為17%。

• 國別報告地區稅前淨利低於與該地區之實質免稅額。



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

越南全球最低稅負制法令政策（續）04

PwC資誠觀點:

• 越南會計準則(“VAS”)可能將成為GloBE所規定的財務會計準則之一。惟現
階段尚未釐清QDMTT與IIR的計算基礎是基於可接受或已授權的的財務會
計準則。

• 依據相關規定，為防止任何重大競爭扭曲，越南稅務機關允許依照VAS計
算QDMTT或IIR並進行調整。根據OECD的GloBE規則，重大競爭性扭曲
指按國內認可之財務會計準則計算之金額與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（IFRS）
計算之金額差異超過7500萬歐元以上。在重大競爭性失真的情況下，必須
針對按國內認可之財務會計準則的會計處理進行調整，以符合國際財務報
導準則要求。越南政府預計將提供進一步指引。

• 決議草案中的一項規定擬取代現行的投資保護條款，該規定亦指出若有不
一致之處，本決議內容將優於先前的法律，此意味著所有於適用範圍內的
納稅者都必須遵守QDMTT申報義務。

• 該決議設立QDMTT和IIR的關鍵原則，並且將於日後所頒發的法中(例如修
訂後的企業所得稅法)發布進一步詳細指引。此類法規亦包含有關GloBE資
訊申報的特定不確定性(例如，需要包含的相關資訊、稅務申報方式指引)、
QDMTT和IIR下應納稅額的計算以及稅務申報和繳納等相關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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